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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女士：  
 

《 2013年廢物處置 (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)(修訂 )規例》  
(下稱"《規例》") 

 
為協助本人審研《規例》，謹請閣下就下列問題作出回

應。  
 
第 3條  
 

在《廢物處置 (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)規例》 (第 354L章 )第
3A(2)條的中文文本中兩度出現 "第 3"。請修訂《規例》第 3條的
中文文本，使須予廢除的是第 354L章第3A(2)條中的首個 "第 3"。  

 
第 4條  
 

(a) 第 354L章新訂第 3B(1)條  
 

請澄清：裝有經設計一般作裝載及壓實任何廢物 (包括
住户廢物或行業廢物 )用途的裝置的車輛，是否為裝有
經特定設計作裝載及壓實住户廢物或行業廢物用途的

裝置的車輛。此外，是否有任何車輛只裝有經特定設計

作裝載而不作壓實住户廢物或行業廢物 (或兩者 )用途的
裝置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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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第 354L章新訂第 3B(2)條  
 
此新訂條文只適用於駛入附表 1第 2欄第 1、2、3及 5至18
項指明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的車輛。請解釋不包括附表

1第 2欄其他項目指明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的政策原
因。  
 

第 5(3)條  
 

第 354L章新訂第 4(2)(e)條中的 "本規例的規定 "，是否應
為 "第 3B(3)條的規定 "？  

 
第 5(4)及 (5)條  

 
由於在第 354L章第 4(4)(a)條的中文文本中兩度出現 "第

(2)(a)至 (d)款 "，請修訂《規例》第5(4)條的中文文本，以廢除第
354L章第 4(4)(a)條中出現的所有 "第 (2)(a)至 (d)款 "。  

 
在第 354L章第 4(4)(b)條的中文文本中亦兩度出現 "第

(2)(c)或 (d)款 "，請對《規例》第 5(5)條的中文文本作出類似修正。  
 

第 7條  
 
在第 354L章附表 2第 1項加入的 (a)及 (b)段的中、英文文

本似乎均沒有妥為排列。謹請澄清。  
 
謹請閣下於 2013年 12月 17日下午 5時前把政府當局的中、

英文回覆送交本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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